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学科设备采购立项审批业务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已交 

学院、学科、高层次人才制定设

备购置计划并进行采购论证 

注：1.学科设备采购立项工作按发展规划处要求执行，设备的论证、招标、免招标、谈判、签约及后续

环节的具体工作按国资处、采招办、财务处等有关部门的要求执行。 

2.制定和调整学科设备购置计划均须经过学院 2/3 以上委员参加教授委员会会议论证（建议邀请国

资处参加，将学术论证和采购论证合二为一），进行公示，并将书面论证意见报发展规划处备案。 

 

发展规划处向学院、学科、高层 

次人才分配预算额度 

购置计划须经过学院 2/3 以

上委员参加教授委员会会议

论证（建议邀请国资处参加，

将学术论证和采购论证合二

为一）。 

申请人接到立项

通知后 10 日内缴

纳自筹经费，将

交费存根送发展

规划处。 

报国资处审批（单台套设备超过

200 万元的报校领导审批） 

 

财务处下达预算通知 

一般在收到请购单后 7 个

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，有问

题的，应在一周内给予反

馈。 

否 

通过 

申请人填写《学科设备请购单》 

（发展规划处网站下载） 

学院负责人或学科负责人进行

审核 

下达《立项及自筹经

费缴费通知单》 

发展规划处审批 

到财务处交一定比例

的自筹经费 

是否 
有自筹 

是 

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  100 

万元以上的设备均应当公开

采购意向，且公开时间原则

上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前

30 日。《采购意向表》从采

购与招标办公室网站下载。 


